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强化薪酬与经营业绩、

风险约束相匹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

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促进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广西

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与发放。

第三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平原则：体现收入水平符合公司规模与业绩的原则，同时兼顾市场薪

酬水平；

（二）责、权、利统一原则：体现薪酬与岗位价值高低、履行责任义务大小相

符；

（三）长远发展原则：体现薪酬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相符；

（四）激励约束并重原则：体现薪酬发放与考核、奖惩挂钩，与激励机制挂钩。

（五）业绩联动原则：薪酬水平应与公司经营业绩、个人绩效相匹配；

（六）风险约束原则：薪酬支付应充分考虑公司经营风险及合规情况。

公司应当结合行业水平、发展策略、岗位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普通职工的薪酬分配比例，推动薪酬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和紧缺急需

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促进提高普通职工薪酬水平。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薪酬政策制定

第四条 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

准并进行考核，制定、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并就下列事项

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二）制定或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权

益条件成就；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四）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本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对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未完全采纳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

中记载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进行披露。

第五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当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每年度制定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明确薪酬确定依据和具体构成。董事薪酬方案由股东会决定，

并予以披露。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由董事会批准，向股东会说明，并予以披露。

在董事会或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董事个人进行评价或者讨论其报酬时，该董事应

当回避。

第六条 公司亏损时，应当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审议各环节特别说明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变化是否符合业绩联动要求。若公司较上一会计年度由盈利

转为亏损或者亏损扩大，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平均绩效薪酬未相应下降的，应当披

露原因。

第七条 公司行政部、人事部等相关部门配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并实施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第三章 薪酬结构

第八条 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标准：

独立董事薪酬实行独立董事津贴制，为每人每年不超过 100,000 元（税前），

公司独立董事行使职责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九条 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标准：



不在公司兼任其他岗位的非独立董事，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其工作情况给

予最多不超过独立董事标准的津贴。不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不参与绩效薪酬分

配。

第十条 在公司兼任其他岗位的非独立董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原则上

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等组成，其中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应当与市场

发展相适应，与公司经营业绩、个人业绩相匹配，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比例的绩效薪酬在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和绩效评价

后支付，绩效评价应当依据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开展。

公司应当建立绩效薪酬递延支付机制。

第四章 绩效考核

第十一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

考核，在制定考核标准时应当与市场发展相适应，与公司经营业绩、个人业绩相匹

配，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第十二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当按照公司有关绩效考核制度及标准，对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进行考核，将考核确认的上一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年

度薪酬考核结果，提交年度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并在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第十三条 公司行政部、人事部、财务部等相关部门配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

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也可以委托第三方对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开展绩效评价。独立董事的履职评价采取自我评价、相互评价等方式进

行。在董事会或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董事个人进行评价或者讨论其报酬时，该董

事应当回避。

第十四条 董事绩效考核结果由股东会决定；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结果由董事会

批准，向股东会说明，并予以充分披露。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考核结果等相关议案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股东应回避表决。

第五章 薪酬发放

第十五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发放按照公司有关薪酬管理制度执



行，其中一定比例的绩效薪酬原则上应在年度报告披露及绩效评价完成后发放；

独立董事津贴按年发放。

第十六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均为税前金额，公司将按照国家和公司

的有关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各类社保费用等事项后，剩余部分发放给个人。

第十七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

薪酬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

第六章 止付追索

第十八条 公司因财务造假等错报对财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时，应当及时对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予以重新考核，并相应追回超额发放

部分。

第十九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或者对财务造

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过错的，公司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减少、

停止支付未支付的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并对相关行为发生期间已经支付的

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进行全额或部分追回。

第二十条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可给予降薪

或不予发放绩效薪酬：

（一）严重违反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受到公司内部书面警告以上处分的；

（二）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的；

（三）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或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予

以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四）离开本职岗位或不再具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资格或无法履行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职责的；

（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不应发放薪酬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职责评估并组织实施绩效薪酬追索程序。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

深交所规则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制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规定、深交所规则或者公司章程相抵触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规定、深交所规则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修改本制度：

（一）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深交所规则、公司章程修改

后，本制度有关条款与之相抵触的；

（二）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与本制度记载的事项不一致的；

（三）董事会决定修改。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和修改，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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